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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1949 年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》 
 

 

    国际人道法是在战时适用的一系列规则，它保护那些没有或不再实际参加战斗的人，并对所选择的作战方法与手段加以限

制。它适用于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局势。国际人道法的主要法律文件是 1949 年 8 月 12 日关于保护战争受难者的《日

内瓦公约》。这些得到了普遍接受的条约，对伤者、病者、遇船难者、战俘和落入敌方手中的平民提供保护。它还保护医疗服

务、医务人员，医疗队和医疗设施，以及医务运输工具。然而，《日内瓦公约》在某些重要领域的规定却还留有空白，例如关

于战斗员行为以及保护平民免受敌对行动影响等方面。为弥补这些缺陷，两个《议定书》于 1977 年获得通过。它们补充但并

没有取代 1949 年《日内瓦公约》。这两个《议定书》是： 

 

•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（第一议定书）； 

•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（第二议定书）。 

 

 

《第一议定书》的目的是什么？ 

 

《第一议定书》适用于国际性武

装冲突，对开展军事行动的方式予以

限制。该条约中规定的义务并不会对

军事行动指挥者施加无法容忍的负

担，因为这些义务不会影响到每个缔

约国以任何合法手段进行自卫的权

利。 

 

该条约的形成，是因为新作战方

法的产生，而且一些适用于敌对行动

的规则已经过时。平民现已有权受到

保护，免受战争的影响。 

 

《第一议定书》提醒冲突各方选

择作战方法与手段的权利不是毫无限

制的，并且禁止使用属于引起过分伤

害或不必要痛苦性质的武器、投射

物、物质或战术。（第 35 条）。 

 

《第一议定书》包含了哪些新规

定？ 

 

《第一议定书》将《日内瓦

公约》关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定

义扩展至包含民族解放战争（第 1

条），并明确列出了哪些目标可

构成军事攻击的合法目标。特别

是，《第一议定书》： 

 

（1） 禁止不分皂白的攻击以及

针对以下人或物的攻击或

报复： 

 

• 平民居民与平民个人

（第 48 和 51 条）； 

 

• 民用物体（第 48 和 52

条）； 

 

• 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

少的物体（第 54 条）； 

 

• 文物和礼拜场所（第 53

条）； 

 

• 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

（第 56 条）； 

 

• 自然环境（第 55 条）； 

 

（2） 将《日内瓦条约》中所给予的

保护扩展至所有的平民与军事

医务人员、医疗队以及医务运

输工具（第 8—31 条）； 

 

（3） 设定了搜寻失踪人员的义务

（第 33 条）； 

 

（4） 加强了有关救济平民居民的条

款（第 68—71 条）； 

 

（5） 保护民防组织的活动（第 61—

67 条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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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 详细规定缔约国为促进人道法

实施所必须采取的措施（第

80—91 条）。 

 

所实施的大多数违反上述第

（1）条的攻击或其它行为，根据某

些限制性条款，被视为严重破坏人道

法的行为，并被归为战争罪。 

 

《第一议定书》第 90 条规定，

应成立国际实况调查委员会，调查被

指称严重破坏或其它严重违反《公

约》和《第一议定书》的情况。《第

一议定书》的所有缔约国都应承认该

委员会的权限。 

 

《第二议定书》的目的是什么？ 

 

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，大部分

冲突都是非国际性的。1949 年四个

《日内瓦公约》中，唯一可适用于此

类冲突的条款是四公约之共同第 3

条。尽管该条为战时保护人类设定了

基本的原则，但共同第 3 条仍不足以

解决在国内冲突中产生的严重人道问

题。 

 

因此，《第二议定书》的目的就

是要确保战争法主要规则在国内冲突

中的适用。然而，该议定书决不会限

制各缔约国的权利，或它们为维持或

恢复法律与秩序而使用的手段；也不

得被用于证明外国干涉的合法性。

（《第二议定书》第 3 条）。 

 

因此，遵守《第二议定书》的规

定并不意味着承认武装反叛者的任何

特殊地位。 

 

《第二议定书》包含了哪些新规定？ 

 

四个《日内瓦公约》之共同

第 3 条并未规定哪些情况属于该

条可予以适用的国内冲突，与此

不同，《第二议定书》相当详细

地规定了其自身适用的领域，但

其中不包括诸如国内紧张局势和

骚乱等低强度的冲突。 

 

《第二议定书》中所涉及的

局势是在一国领土内发生的，该

国武装部队与在负责统率下对该

国一部分领土行使控制权的反叛

武装部队之间的非国际性武装冲

突。 

 

共同第 3 条在涉及内战的法

律中播下了有关人道考量的种

子。《第二议定书》则在此开端

的基础上前进了一大步。特别

是，《第二议定书》： 

 

（1） 强调了所有为参加或不再

参加敌对行动的人所享有

的基本保证（第 4 条）； 

 

（2） 规定了被剥夺自由之人所

享有的权利，并为那些因

与武装冲突有关的原因而

被起诉之人提供司法保障

（第 5—6 条）； 

 

（3） 禁止针对以下人或物的攻

击： 

 

• 平民居民与平民个人

（第 13 条）； 

 

• 平民居民生存所不可缺

少的物体（第 14 条）； 

 

• 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

装置（第 15 条）； 

 

• 文物和礼拜场所（第 16

条）； 

 

（4） 规定了平民的强迫迁移（第 17

条）； 

 

（5） 保护伤者、病者和遇船难者

（第 7 条）； 

 

（6） 保护宗教人员和所有的医务人

员、医疗队和医务运输工具

（第 9—11 条）； 

 

（7） 将红十字与红新月标志的使用

限于那些经正式授权的人员或

物体。 

 

为什么要遵守《附加议定书》？ 

 

1977 年《第一议定书》和《第二

议定书》对大多数国家，但并非所有

国家，具有拘束力。它们能够得到普

遍承认至关重要，因为这是所有冲突

各方能够履行《议定书》所设义务必

不可少的一步。 

 

只有当所有国家均承诺遵守一切

组成国际人道法的条约时，才有可能

确保对所有武装冲突受难者加以平等

保护。 

 

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通过其国际人

道法咨询服务部，已做好充分准备为

有兴趣批准《附加议定书》的国家提

供一切援助与信息。特别是，咨询服

务部可以提供批准参考文件，以促进

这一进程。 

 
 

2003 年 1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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